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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88           证券简称：元成股份      公告编号：2017-080 

 

浙江元成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浙江兰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梅旅游”或

标的公司） 

 投资金额：浙江元成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浙江元成园林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成产业”）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祝昌人先生独资的杭州元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成投

资”）分别向浙江兰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梅旅游”）增资 6700 万

元和 6700 万元，两家公司分别占增资后兰梅旅游股份的 16.75%和 16.7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 1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达到重大关

联交易的标准，所有出资方均以现金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

司的股权比例的，上市公司可以申请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本次共同投资

公司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投资标的公司的存在市场经营风险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概述 

 浙江元成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元成园林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与控股股东独资的杭州元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拟向浙江兰梅旅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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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限公司增资 6700 万元和 67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分别持有兰梅旅游 16.75%

和 16.75%股权。 

由于元成产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元成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祝昌人先生

个人独资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共同

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获得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取得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同意，同意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7 年 9 月 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8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1名关联董事祝昌人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浙江元成园林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全资

子公司元成产业与元成投资分别向浙江兰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6700 万元和

6700万元，增资完成后分别持有兰梅旅游 16.75%和 16.75%股权，并与相关方签

订投资协议，具体以标的公司的章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登记信息为准。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人元成投资之间共计发生

关联交易 0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达到重大关

联交易的标准，所有出资方均以现金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

司的股权比例的，上市公司可以申请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本次共同投资

公司申请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上述子公司、关联人共同投资行为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法人名称：浙江元成园林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采荷嘉业大厦 5幢 503室 

法定代表人：祝昌人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 年 8月 17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8月 17日至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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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贷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酒店管理，

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7年 8 月 31日，元成控股属新设立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说明：浙江元成园林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二） 

法人名称：杭州元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万象城 2幢 603室-8 

法定代表人：祝昌人 

注册资本：伍亿叁仟叁佰捌拾捌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 年 4月 18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4月 18日至   长期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向公众融贷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7年 8 月 31日，元成投资总资产 6,308.06 万元，净资产 6297.62 

万元，2017 年 1-8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2.38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杭州元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祝昌人先生个人

独资的公司。 

（三） 

法人名称：浙江兰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住所：浙江省兰溪市梅江镇中兴路 36号 

法定代表人：洪忠喜 

注册资本：叁亿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 年 5月 20日  

营业期限：2013-05-20至 2063-05-19 

经营范围：农业项目开发，蔬菜、水果、坚果（以上项目除种苗）种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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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休闲观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7年 8月 31日，浙江兰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21964.65 万

元，净资产 20596.64 万元，2017 年 1-8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3.34 万元。 

截止 2016年 12 月 31日，浙江兰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13079.07

万元，净资产 9384.32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103.17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法人名称：浙江兰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兰溪市梅江镇中兴路 36号 

法定代表人：洪忠喜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3 年 9月 4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9月 4日至   2063 年 9月 3日  

经营范围：农业休闲观光服务，旅游项目开发，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兰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兰梅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100% 26600 66.5% 

浙江元成园林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 
- - 6700 16.75% 

杭州元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 - 6700 16.75% 

主要财务指标情况（截止 2017 年 8月 31 日）： 

总资产 45001.82 万元 

净资产 17782.80 万元 

总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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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72.00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标的最近发展状况 

浙江兰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旅游开发公司，目前公司打造的越龙山国

际旅游休闲度假区依托于越龙山的优良山水文化、田园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国内

休闲旅游发展机遇为契机，融合山水、生态、文化、旅游、人居、度假等要素进

行综合开发，集禅修养生、山水观光、生态度假、文化体验、健康人居、民俗展

示、山地运动、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项目。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共同投资，各方遵循自愿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公司及关联方按照持

股比例平等地对兰梅旅游进行增资。 

 

四、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元成园林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元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丙方：浙江兰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为促进建设，将更好地打造越龙谷国际休闲度假区项目各方经友好协商，就

共同投资浙江兰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梅旅游公司”）事宜达成如

下约定： 

1、各方同意，对兰梅旅游公司进行增资，兰梅旅游公司原注册资金 20000

万元，本次增资后注册资金为 40000 万元。 

2、甲方拟以 6700 万元的投资兰梅旅游公司，并持有本次增资完成后的兰梅

旅游公司 16.75%股权；乙方拟以 6700 万元投资兰梅旅游公司，并持有本次增资

完成后的兰梅旅游公司 16.75%股权；丙方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拟新增对兰梅

旅游公司的投资 6600 万元，投资完成后累计持有本次增资完成后的兰梅旅游公

司 66.5%股权。 

3、本次增资完成后，兰梅旅游公司的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兰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6600 66.5% 



6 

杭州元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700 16.75% 

浙江元成园林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6700 16.75% 

合计 40000 100% 

4、各方对兰梅旅游公司的投资款项，专项用于兰溪越龙谷国际休闲旅游度

假区的开发和建设，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五、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利于公司产业链架构的延伸 

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2016 年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

幸福产业”快速发展，不断推动民生改善，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旅游业作

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

的旅游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近年来，我国的旅游正处于一个全民化大众化出

游、爆发式增长的阶段，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和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

国。在当前社会“大生态”等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生态旅游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

遇。行业内单一模块的园林工程建设日渐无法应对市场的需求，公司本次对浙江

兰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增资，有利于公司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将为公司带来新

的业务增长点。 

（二）利于提升公司产业投资运营能力 

未来 PPP项目，单一依赖政府付费的非经营性项目将逐渐减少，作为社会资

本方除承担规划、设计、建设外产业的投资，运营能力将在未来的竞争中逐渐凸

显其重要性，参股兰梅旅游有利于公司积累在旅游项目投资、运营方面的经验，

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为企业的业务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标的公司的市场经营风险 

标的公司为市场化经营公司，在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过程中将受到宏观经

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环境及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会存在

标的公司经营业绩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元成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月 4日 


